附件2：

2010年东莞市专利奖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条件

在我市注册的企事业单位合法实施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均可申报东莞市专利奖：

（一）该专利于2009年6月30日前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。

（二）该专利已实施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
（三）该专利在申报奖项时无专利权属纠纷、发明人纠纷和被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。

（四）该专利未曾获得过国家、省、市专利奖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采用网上申报和提交书面材料相结合的方式。申报单位请登录东莞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填报。
　　（二）推荐。镇（街）属申报单位由所在镇（街）科技办进行审查和推荐申报；松山湖的申报单位由松山湖科教局进行审查和推荐申报；市属单位由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和推荐申报。

三、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

（一）《东莞市专利奖申报书》（网上填报）。

（二）专利证书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）。

（三）专利授权公告文本（即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全文）。

（四）专利实施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证明。如该专利产品的销售统计表（包括产品型号、销售日期、数量、金额、客户、联系人、电话等），并附上订单或销售合同。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。
（七）专利权人与实施单位名称不一致时，要出具：有效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并提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，或专利权转让登记手续合格证明。

（八）其它补充材料。可以提供专利产品获得各类荣誉证书。

所有提供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四、注意问题

（一）申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和提交相关资料，逾期不报或不提交相关资料，视为放弃。

（二）以《东莞市专利奖申报书》首页作为封面，不得另制封面。
（三）原则上每个申报单位只可以申报一项专利奖。
